
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接收管理规范 

1 党员组织关系。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

的隶属关系。按照党章规定,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,都应编入

党的一个支部、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,参加党的组织生活,接受

党内外群众的监督。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经确定,党员就应参加

该组织的生活,并在其中积极工作。党员组织关系包括正式组

织关系和临时组织关系。转移和接收正式组织关系,应从全国

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网上转接,暂未开通全国范围内转接

前,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;转移和接收临时组

织关系,应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。 

2 党员证明信。党员证明信是党员临时外出参加组织生活

的凭证,即党员临时组织关系。党员临时外出、开会、实习、

学习、考察等,外出时间在 3 个月以上(含 3 个月)、6 个月以

内(含 6 个月),持党员证明信和“流动党员活动证”,证明其党

员身份外出时间在 3 个月以内的,可根据对方单位意见开具党

员证明信。党员证明信一般只在限期内使用。持党员证明信的

正式党员,其组织关系没有转移,仍在原单位参加党的组织生

活、交纳党费和享有表决权、选举权、被选举权。 

3 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要求。党员因调动工作、挂职、学

习、外出经商以及其他原因离开原单位,应向所在党支部报告,

由党支部发起转接申请转接组织关系。 

4 省内的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全部实现网上接转。从 2017

年 12 月 1 日起,省内的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全部实现网上接转,



全市基层党组织不能再开具和接受纸质介绍信(除特殊原因

外)。但凡有外省转入海口市的党员,必须提供纸质介绍信和党

员信息采集表,否则不能办理组织关系转入,由我市转到外省

的党员也必须携带党员信息采集表到转入地报到。 

4.1 省外转接组织关系。全国范围内全程无纸化转接党员

员组织关系目前只在部分省(区、市)试点。全国网上接转暂未

开通,在我省范围内转接的,通过组织关系转接子系统实行无

纸化办理;跨省转接的,仍需由具有全国范围内直接相互转移

组织关系权限的县市委组织部门开具纸质介绍信,其市内行程

在网上转接到市委组织部,党员需持党支部打印和盖章的个人

信息采集表到市委组织部办理系统外转接。 

4.2 省内转接组织关系 

4.2.1 省内转接(转往海口市外)组织关系,由具有发起转

接权限的党组织发起,目的地应填写至党支部一级,如特殊原

因不能在系统中查找到其目的地党支部,则应写到其上一级党

委,并在转接原因中注明“转接到 XXX 党支部”;党费务必交至

当月;有效期应控制在 10 天以内。 

4.2.2 市内转接组织关系,步骤同省内转接一样。需注意

转接类型,点击“县内直接转接",有效期控制在 7 天内。 

4.2.3 市直属机关工委系统内转接组织关系,步骤同省内

转接一样。需注意转接类型,点击“县内直接转接”,有效期控

制在 2-5 天内。 

4.2.4 转接之后,应通知党员本人及时报到。军队系统转



接来的党员,根据省委组织部意见亦应网上办理,但手持纸质

介绍信的,应到市委组织部登记录入系统,然后进行网络转接。

在市委组织部录入系统后,要及时到机关工委组织部登记,然

后转到工作单位党组织。军转干部,虽然到市委组织部录入了

系统,但未到机关工委登记的党员,目的地党组织应及时对其

谈心谈话进行党性教育,督促本人及时到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

进行登记 

4.2.5 整建制转移,当事单位双方协商后由接收方出具纸

质接收证明(文件或公函)交转出方,转出方逐级上报,最终由

具有统管双方党组织权限的上级党组织予以操作转接 

4.2.6 网上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每一级党组织,应仔细甄

别该党员个人信息项和介绍信内容,对有虚假嫌疑、不符合规

定的党员组织介绍信有权拒绝接收(点击“不同意”),并注明

意见,上级党组织应复制该意见逐级退回。 

4.2.7 网上转接组织关系有效期内,系统每天会有该党员

身份证重复的督查(如:有效期 90 天,则 90 天内一直有身份证

重复的提示),请发起转接的党组织按要求控制介绍信有效期。

对转入党员的介绍信有效期过长问题(如:系统默认的 90 天),

可以协商原转出党组织,退回重新发起转接。 

4.2.8 全国转接组织关系。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全

国转接以后,各党组织应参照省内转接步骤,点击“全国直接转

接有效期控制在 30 天内,党费交至当月。 


